
 

 
附表三 

（ 財 團 法 人 名 稱 ）  

收支營運(預計)表 
  中華民國○○○年度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前年度決算數 
科   目 

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(減－)數 說 明 

金額 ％ 金額 ％ 金額 ％ 金額 ％  

  收入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支出 

 

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

 

 

本 期 賸 餘

（短絀） 

 

  

 

    

          

製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審核：                 董事長： 

填表說明：1.百分比欄計算以收入總額為基底(100%)，計算至小數點後二位四捨五

入。 

2.表內「科目」，準用法務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及

依會計制度填列。 

3.如有其他綜合餘絀項目，請於本表說明欄中以「本期其他綜合餘絀

之說明」立項說明。 

 

 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法務部法令字第10803501860號令訂定發布全文8條；並自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法務財團法人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編製辦法§5


